
08 YONGKANG DAILY 2026年5月20日 星期三

广告热线：87138766 87332168 广而告之

公益广告

永康新闻网永康市融媒体中心出版 地址：广电路168号 广告中心电话：87138766 87332168 广告发布登记证：永市监广发B001号 东阳市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印
发行方式：邮发 邮发代号：31-523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永康市分公司 电话：87128043 定价：每月23元 零售：每份1.3元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十里牌厂房出租

东永二线旁，十里牌加油

站对面2500平方米厂房

出租。交通便利，水电齐

全 。 联 系 电 话 ：

13906794812，518085。

厂房出租

西城街道梅岭路一楼厂

房出租，厂房面积2000

平方米。另有4间店面

出 租 。 联 系 电 话 ：

13506795215，695125。

厂房出租

城西新区花港路16号，

有厂房 1742 平方米出

租，双电梯有院子。联系

电 话 ：13806770735，

650735任。

厂房出租
花街寺前村一楼300平
方米出租，老 330 国道
边，交通方便，水电齐全，
适合仓库、淘宝、电商。
联 系 电 话 ：
13806772540，672540。

声 明
永康市汉德锯业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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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6）浙0784民初2014号
被告：杨海珍，女，1979年1月27
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
下里溪村里溪街六弄6号。被告：章军
伟，男，1975年3月22日出生，汉族，
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下里溪村里溪
街六弄6号：原告朱文武与被告杨海
珍、章军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6）浙0784民初201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杨海珍、
章军伟支付原告朱文武货款5025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自2026年3月19日起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
际付款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杨海珍、章
军伟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400元，
合计450元，由被告杨海珍、章军伟负
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
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
取则视为送达。

（2026）浙0784民初3255号
章军伟（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下
里溪村里溪街六弄6号）、杨海珍（住浙
江省永康市石柱镇下里溪村里溪街六
弄6号）:本院受理原告章妙星与被告
浙江创快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章军伟、
杨海珍合伙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
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
1.请求判令被告浙江创快安防科技有
限公司退还原告投资款人民币165万
元并赔偿逾期损失（损失自2024年12
月1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
退款之日止）；2.请求判令被告浙江创
快安防科技有限公司退还原告设备款
人民币130575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
（损失自2024年12月10日起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被告实际退款之日止）；3.

请求判令被告章军伟在2700万元限额
内对被告浙江创快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的前述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请求
判令被告杨海珍对被告浙江创快安防
科技有限公司的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或在300万元年限额内对被告
浙江创快安防科技有限公司的前述债
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5.请求判令本案
诉讼费、保全费由三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满后15日。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6年7月24日上午8：50，开庭地点
在本院第18审判庭西门四楼。本案由
永康市人民法院审判员舒宁独任审
判。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26）浙0784破60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雷欧律师事
务所的申请，于2026年5月19日裁定
受理了永康市佳林装饰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已指定浙江雷欧律师事务
所为管理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
式。永康市佳林装饰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6年6
月21日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永康市佳林
装饰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永康市佳林装饰有限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6年6月21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
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
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
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
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6年7月1日14时10分
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6法庭（地址：浙
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90号东门审判楼
四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入场时
间为 14时至14时10分，各债权人准
时参加,破产信息将在浙江法院网上公
布，各债权人及时查看。出席会议的债
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债权申报地址：浙
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金苑路168号三
楼（浙江雷欧律师事务所），邮编：
321300，联系人：夏瑞琦，联系电话：
18868463396。


